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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永之清 2022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 

及有关业绩补偿的公告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江苏永之清 2022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及有关业绩补偿的议案》。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业绩补偿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并经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和控股股东湖南永清环境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清集团”）签

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等，公司以现金 25,500 万元收购永清集团持有的江苏永

之清固废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永之清”)的 30%股权。 

同时，因近几年宏观环境形势变化的影响，江苏永之清经营业绩有所下滑，

为保障公司利益，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正军夫妻向公司出具书面《业绩补偿承诺》，

承诺如江苏永之清 2022 年-2026 年度实际经审计净利润低于评估报告中每年度

净利润预测值，则需按照承诺约定，履行净利润差额补偿义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9）、《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2）等相关公告。 

 

二、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江苏永之清固废

处置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天职业字[2023]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1415 号）（以上简称“专项审计报告”），江苏永之清 2022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

5,848,745.59 元，评估报告预测 2022 年净利润值为 54,712,153.46 元，本年未完

成承诺业绩 48,863,407.87 元。按照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正军夫妻向公司出具的书

面《业绩补偿承诺》相关条款的约定，刘正军夫妻需向公司补偿 48,863,407.87

元。 

 

三、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根据 2022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情况，按照《业绩补偿承诺》相关条款的约

定，刘正军夫妻需向公司补偿 48,863,407.87 万元。 

公司在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7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刘正军夫妻应补偿的

金额。刘正军夫妻在收到公司通知后的 45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

方式向公司支付相应款项。 

应补偿的现金数额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应补偿的金额=评估报告预测当年净利润值-当年实际净利润值 

如果刘正军夫妻未能在承诺的时间内完成上述补偿款的支付，则刘正军夫妻

应向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为：以应付未付的补偿款为基数，按万

分之五每日的标准, 自刘正军夫妻收到公司通知满 45 个工作日后的第一天起计

算至补偿款付清之日止。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江苏永之清固废

处置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天职业字

[2023]31415 号），江苏永之清未能完成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江苏永之清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承诺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事项

时，遵守公平、公正、合理原则，能够充分保障公司利益，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业绩补偿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业绩补偿事项的实施。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江苏永之清未完成承诺业绩的业绩补偿事项符合实际情况及业

绩补偿承诺的约定，有利于保障公司利益，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同意该事项。 

 

六、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业绩承诺补偿方案的实施将有利于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业绩承诺补偿事项不会对公司 2023 年度损益产

生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控制权、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七、 公司后续措施  

公司将持续关注江苏永之清的经营业绩情况，加强对其的管理工作。未来公

司将协调和促进江苏永之清业务在公司现有业务中的应用和发展，同时公司将在

品牌、管理、市场拓展等方面给予其支持，优化江苏永之清资源配置，加大力度

创新开发系列高效环保危废处置及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拓展危废资源化业务，

为公司后续的经营升级、实现资源循环加节能环保奠定基础，逐步提升江苏永之

清经营情况，确保其业绩稳定可持续增长。 

公司将督促业绩承诺方按照承诺约定及时履行补偿义务，切实维护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三）第五届监事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 4月 26 日 


